
比一年好，办学条件一年比一年改善。

2.改善办学条件，逐步解决各类学校教学仪器设

备缺乏问题。为使我区各类学校教学仪器设备达到原

教育部规定的中小学校教学仪器设备配备标准，自治

区决定自1984年起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款，逐步解决

各类学校教学仪器设备不足问题。其中用于高等学校

的500万元，用于师范教育的500万元，用于中小学校

的1，000万元。我们与教育主管部门经过反复研究，对

各类学校的装备拟定了具体规划：对于高等院校的装

备，首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拟定院系实验室装备

计划，并先摸清实验室现有设备的“家底”，然后在

财力允许的条件下，本着“缺什么装备什么”的原则

逐个实验室进行装备：对于师范教育（中师和教育进

修学院）的装备，我们则放在优先地位上，制定了装

备目录并逐校进行装备；对于中小学校，我们按照仪

器设备和柜架台凳同时装备的原则，先装备县城以上

的中小学校，具体做法是：每年将专款中的30%左右

专项下达各地市，由各地市按装备计划制做、配备柜

架台凳，其余的资金用于仪器设备购置。对装备已毕

的学校，由教育部门逐个进行验收。在教学仪器设备

的装备过程中，我们还 注意了仪器设备装备与实验室

建设和实验员的配备同步进行，以保证实验室装备发

挥应有的效用。

3.改善医疗条件，提高县医院的医疗水平。县医

院是我区卫生医疗工作的中心，担负着广大农村牧区

各族群众防病治病的繁重任务.建国三十余年来，自

治区县级医疗机构虽有所发展，但因卫生事业投资不

足等原因，医疗设备仍较陈旧落后，只能做一些小手

术和一般性疾病的治疗，给各族群众就医带来很大困

难。为了加强县医院的建设，提高医疗水平，努力解

决好各族群众的医疗保健问题，1983年至1985年，自

治区共安排了3，000万 元 资金，加上各地县用机动财

力安排的800万元，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用于解决全

区86个县（市）医院和部分地州医院的医疗设 备问

题。我们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行更新和装

备，共添置了X光机、B型超声波诊断仪、心电图仪等

60多个品种的医疗设备 计600余台（件），并 为大型

医疗器械的安装使用修建了必 要 的 业务用房，还修

建了一些化验室，心电图 室、胃镜室等，为县医院提

供了科学诊断治疗的条件。经过这次医疗设备的更新

和装备，县医院已普遍能够诊断治疗心肌梗塞、胃肠

道病变以及创伤骨科等专科病种，提高了县医院的医

疗水平，方便了群众就医，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短讯

国库券推销工作短讯

△湖北省天门县的国库券推销工作，由于 各级领

导重视，推销人员认真负责，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积

极性大，截至 5月18日，已交款入 库468.9万 元，超

额 6万元完成今年的推销任务。

（周继新）

第四、相应减轻了中央财政负担。前面提到，如

果仍实行每年递增10%的补助办法，“七五”期间中

央财政对贫困地区的补助支出不仅超过了国内财政收

支的增长速度，而且到1988年就要翻一番，随着翻番

基金的增长，中央财政的负担必然越来越重。改按新

办法，无偿补助和有偿补助的递增速度不会超过财政

本身的增长速度，中央财政负担不重；对有偿使用的

生产发展基金规定一个限额，达到限额后，中央财政

不再增加拨款，实现周转使用，这样，中央财政负担

就可以相应减轻。

当然，上述改进办法，实行起来不太容易。比如，

现有的既得利益可能会受到影响，原来得到补助多的

地区可能会少得，原来得到少的可能会多得，以及有

偿使用的贷款到期无力归还等问题。我们考虑，在新

办法刚开始执行时，可以适当考虑以往的情况，对原

来多得的地区给予适当照顾。至于今 后再出现 不平

衡，则是很自然的，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同和主观努力

的差距，必然会出现有 的地区先摆脱贫困，先富起

来，有的则慢一些。又如，由于从提出项目申 请到评

审、批准要有一段时间，在资金使用上就会出现一个

时间差，这就要求提出申请的地区要提前做准备，提

出完备的项目报告，基金会也要既准确、又迅 速地对

项目进行评估。再如，由于各方面原因，目前贫困地

区生产的经济效益还比较低，同时，种草种树将可能

是投资最多的项目，这就可能出现贷款项目投资收不

回来的情况。我们意见，可以区别情况，由所 在地区

从自行组织的财政收入中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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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

对 改 变 贫 困 地 区

财 政 补 助 办 法 的 探 讨

肖 捷  李亚芬

一

建国以来，特别是1980年以来，国家财政在资金

分配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 贫困地区，包括内

蒙、宁夏、新疆、西藏、广西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

青海、云南、贵州三省（以下简称贫困地区），给予

了大力支持和特殊照顾。这种支持和照 顾 主 要 表现

在：（1）从1980年起，中央对贫困地区，按照核定

的补助数额实行了每年递增10%的办法。（2）从1980

年起，国家财政设置了支 援 经 济 不发达地区发展资

金，其中一半以上用于上述贫困地区。以上两方面加

起来，1980—1985年国家财政给予贫困地区的财力支

持累计达到350多亿元。除此之外，在安排基本建设拨

款、支援农业支出、边境建设事业费以及低息贷款等

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

经济发展，并在税收政策上实行了一些减免照顾。

由于国家财政的支持和其他方面的援助，贫困地

区的经济建设有了很大发展，生活条件也有了很大改

善，兴建了相当一批工业和 农业生产 设 施 和交通公

路，改善了生态环境、人畜饮水条件和灌溉条件。1984

年贫困地区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36倍多，人均工

农业总产值达到564元，人均粮食占有量达600斤。

尽管如此，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仍然比较落后，有些特贫地区甚至连温饱问题尚未解

决。究其原因，从客观上讲，原有的差距太大，落后

面貌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从主观上看，在支援贫

困地区发展的财力分配与使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

国家花钱不少，但资金使用效果又不够理想，这恐怕也

是贫困地区至今仍然比较贫困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在支援贫困地区发展的财力分配与资金管理使用

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财政实行递增补助等办法只 注意了资金分

配上的支持，忽略了资金使用上的效果。现在财政直

接用于支援贫困地区发展的资金（包括递增补助、支

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约相当于国家财政经

常性收入的 4 %。这么大一笔财力，除了支援经济不

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具有规定的专门用途，并有相应的

组织机构管理和使用外，中央拨给的补助支出，基本

上是混在这些自治区和省的预算中花 掉了，究竟在发

展贫困地区经济、文化方面，获得了哪些成就，取得

了多大经济效益，并没有明确的经济责任制和严格的

考核制度定期检查评断。“七五”期间，资金的需求

和供给的矛盾十分突出，贫困地区要在“七五”期间

获得更大的发展，加速脱贫致富的步伐，关键要在如

何分配和用好每一笔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方面

多下功夫。
其次，定额补助递增速度过快，占其预算收入的

比重越来越大，不利于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广开财源，

自行组织收入、自行解决问 题的积极性。1980年开始

实行定额补助每年递增10%的办法时，绝对额并不很

大，但因递增比例高，1985年已相当于1980年的163% ，

如果办法不变，1990年将比1980年增加1.6倍。有的地

区中央补助金额已超过本地区收入的50%以上。勿庸

讳言，这样优厚照顾的副作用已使有的地区在资金供

给上过份依赖中央，有些本来可以通过本地区自行解

决的问题，也要向上伸手，依靠中央提供资金。同时，

在资金的使用上，也出现了一些大手大脚乱花钱的现

象。近几年贫困地区的行政事业 机 构和人员大量增

加，行政经费开支增长较快就是一例。1980～1985

年贫困地区的行政经费开支平均每年增长16%。这就

相应地减少了用于发展生产和其他各项事业的资金。
第三，实行递增补助以后，贫困地区财政支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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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过快。如有的地区最近六年平均每 年增长9.1%。
补助增长得快，使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支出增长上的

差距拉得过大。长此下去，不够合理。
第四，补助金额逐年增大，中央财政难以为继。

按照年递增10%的速度推算，到1988年，中央财政负

担的补助金额就要翻一番，1995年达到翻两番。1984

年对贫困地区的补贴金额已相当于当年中央财政支出

的6.4%。“七五”期间，给贫困地区的定额补助每年

递增10%，仍然高于国内财政支出的计划增长速度。
不仅超过了重点建设和智力投资的增长，同时，也给

中央财政本身的平衡带来困难。长此以往，难以为继。

最后，中央财政的支援几乎只 形成了“输血”机

能，而没有形成贫困地区肌体的“造血”机制.中央

支援的财力究竟怎么使用，这对贫困地区 来说是能否

脱贫致富的条件，是尽快富裕起来的关键。如果把中

央支援的资金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建设和消费，或没

有用到真正能够启动本地区经 济 发展的建设项目上

去，那么从表面上看 或从人均收入上看可能是 富裕

了，而这种富是没有基础的、没有前途的富。那样下

去，中央的支援就永远只能起到“输血”的作用。实

行递增补助办法以来.中央的钱给了不少，但从贫困

地区的使用情况来看，建成能够带动本地区经济建设

的项目是不多的， “造血”机制还没有形成。这就引

起我们的思考，是不是有 更好的“输血”方式，能够

帮助贫困地区自己“造血”？

三

“七五”期间，国家财政在资金的分配上，要继

续对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等事业给予支持和

照顾。为了克服目前资金使用上的弊病和分配机制上

的缺陷，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必须寻求更有效

的分配、管理方式.在这方面国际上有些解决贫困国

家和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办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与借鉴。譬如，世界银行贷款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市场

筹集资金和发达国 家的赠款。申请贷款的国家必须首

先提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贷款金额，然后接受

世界银行的评估和审查。世界银行则根据借款国的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确定是否向该国提供贷款，其

中有多少是软贷款，多少是硬贷款。再如，联邦德国

为解决州与州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通过立法形成确

定由比较富裕的州向比较贫困的州进行横向拨款。数

额大小由州与州之间相互协商，州政府一般不从事直

接生产性投资，横向拨款本身是无偿的。

参照国际上的经验和作法，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

况，我们认为，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补助，应当把有偿

和无偿、投入与产出联系起来。在改进办法上可以考

虑，将财政对贫困地区的补助支出，按其性质划分为

有偿和无偿两部分。无偿的部分主要是贫困地区救济

支出，文教、卫生、科学经费补助以及其它非生产性

支出等，有偿的部分主要是各种生产性建设支出。具

体设想是：（1）降低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补助支出

每年递增10%的比例。根据各地区本级财政收入及无

偿性支出的增长情况，确定无偿性补助支出的增长比

例，一定几年不变。从目前各地区的有关情况分析，

无偿性支出与有偿性支出约各占50%，无偿性补助支

出的递增比例不宜过高，可以与中央财政支出的平均

增长比例大体一致。（2）用扣除无 偿性支出以后剩

下的资金，设置支援贫困地区生产发展基金，以增强

各地区脱贫政富的“造血机制”。这部分资金要作为

贷款的形式有偿使用，可以分为软贷款和硬贷款。相

应地设立一个由财政、计划及各方面经济专家组成的

发展基金委员会。贫困地区可以根据本地资源条件、

技术水平和其他经济情况，提出拟在本地建设的项

目，提出建设方案和申请贷款基金的数量要求，由发

展基金委员会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生产力合理布局

的要求，对各地提出的建设项目进行评估及审定，然

后确定是否提供资金，是给予硬贷款还是软贷款。按

照1986年中央拨给贫困地区的补助额算帐，无偿性支

出和有偿性支出大致各占一 半，有偿性支出周 转使

用，越滚越多，几年以后中央财政可以不再拨款。实

行这种办法的好处是：

第一、改变了那种只管投入 不问 产 出的分配方

式。发展基金委员会在确定是否提供贷款基金时要评

审项目的可行性和实现效益，有利于加强对发展基金

使用效果的监督和检查，促进使用资金的地区更加注

意讲求资金的使用效果。
第二、有助于克服某些地区在财力上过份依赖中

央的状况，提高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自觉性。将支援

贫困地区发展的资金分为无偿性和有偿性两部分，无

偿性补助支出不够时，如无特殊情况，地方只能用自

己增加的收入解决，不能再向中央申请，或挤占用于

生产发展的基金。而申请发展基金贷款，又 必须拿出

拟上项目的可行性方案才能得到。

第三、可以平衡各贫困地区间的受益差距。现在

10% 增长的基数和比例都是一次定死的，由于起点和

基数不同，各贫困地区间存在受益不均的现象。改按

新办法，就可以相应缩小这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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